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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il 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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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压钠灯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

范 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普通型高压钠灯(以下简称高压钠灯)的能效等级、能效限定值、节能评价值、试验方

法和检验规则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作为室内外照明用的，且带有透明玻壳的高压钠灯，功率范围为50 W-1 000 W，配
以相应的镇流器和触发器，在额定电压的92%-106%的范围内正常启动和燃点。

规范性 引用文件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

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    GB/T 13259 高压钠灯泡(GB/T 13259-1991,neq IEC 662-1987)

    GB/T 13434 高压钠灯泡特性的测试方法

术语和定义

    本标准除采用GB/T 13259中的定义外，还采用下列定义。

3. 1

    高压钠灯初始光效 initial luminous efficacy for high-pressure sodium vapour lamps
    评定高压钠灯能效水平的参数，该参数是高压钠灯初始光通量与实测功率的比值，单位为流明每瓦

(1 m/W)o

3.2

    高压钠灯能效限定值 limited values of energy efficiency for high-pressure sodium vapour lamps
    允许高压钠灯样本量的最低平均初始光效值，单位为流明每瓦((1 m/W)。该样本量为按照

GB/T 13259交收检验光通量项目抽样方案随机抽取的样本量。

3.3

    高压钠灯节能评价值 evaluating values of energy conservation for high-pressure sodium

vapour lamps

    评定高压钠灯节能水平的样本量的最低平均初始光效值，单位为流明每瓦((1 m/W)。该样本量为

按照节能产品认证实施细则规定的抽样方案抽取的样本量。

技 术要 求

4. 1 基本要求

    本标准所适用的高压钠灯，其性能应符合GB/T 13259的要求。

4.2 能效等级及光通维持率

4.2. 1 能效等级

    高压钠灯能效等级分为3级，其中1级能效最高。各等级样本量的平均初始光效值不应低于表1

的规定，并且单个样本的初始光效不能低于各等级平均初始光效值的90%.

4.2.2 光通维持率

    高压钠灯在燃点到2 000 h时，50 W,70 W,100 W,1 000 W光通维持率不应低于85%,150 W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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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0 W,400 W光通维持率不应低于90环。

4.3 能效限定值及光通维持率

    高压钠灯能效限定值为表 1中能效等级的 3级，并且单个样本的初始光效值不应低于 3级的

90%。其光通维持率应符合4.2. 2的规定。

4.4 节能评价值及光通维持率

    高压钠灯节能评价值为表 1中能效等级的2级，并且单个样本的初始光效值不应低于 2级的

90%。其光通维持率应符合4.2.2的规定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 高压钠灯能效等级

额定功率/W

最低平均初始光效值//1 m/W

能效等级

1 级 2 级 3 级

50 78 68 61

70 85 77 70

100 93 83 75

150 103 93 85

250 110 100 90

400 120 110 100

1 000 130 120 108

5 试验方法

5.1 平均初始光效

    高压钠灯老炼loo h之后，按照GB/T 13434中光参数的测试方法进行光通量测量，然后按公式

<1)计算光效，再按公式((2)取样本量的算术平均值:

.....⋯ ⋯ 。··.··。。···⋯ ⋯ (1)

式 中:

li— 高压钠灯的初始光效，单位为流明每瓦((1 m/W);
成— 高压钠灯的初始光通量，单位为流明((1 m);

只— 高压钠灯的实测灯功率，单位为瓦(W),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艺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一 n

式 中:

(2)

高压钠灯的平均初始光效，单位为流明每瓦((1 m/W);

样本量。i=1,2,3,0."0, n,
5.2 光通维持率

    按照GB/T 13434中光参数的测试方法进行。

6 检验规则

61 交收检验

    制造厂应对本企业生产的高压钠灯的能效限定值进行交收检验。交收检验的高压钠灯应从每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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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批)生产的同一型号灯中随机抽取。交收检验平均初始光效抽样方案、检查水平按GB/T 13259中交

收检验光通量项目的相应规定执行。

6.2 例行检验

    制造厂应对本企业生产的高压钠灯的2 000 h光通维持率进行例行检验，每年不应少于一次，从交

收检验合格的灯中随机抽取。例行检验前，所有样本进行能效限定值检查，若发现不合格品，则以合格

品换取，同时应分析原因，记人例行检验的报告中，但不作为例行检验报告结果的鉴定依据。

    2 000 h光通维持率样本大小、不合格质量水平和抽样方案按GB/T 13259的例行检验中2 000 h

光通维持率项目的相应规定执行。

   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也应进行例行检验:

    a) 产品的试制定型鉴定时;

    b) 停产三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;
    c) 当设计、工艺或材料变更可能影响其性能时;

    d)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出进行例行检验时。


